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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人：西南民族大学

发明创造名称：一种基于根土比判定高寒草甸退化程度的方法

驳   回   决   定

1.根据专利法第 38 条及其实施细则第 53 条的规定，决定驳回上述专利申请，驳回的依据是：

申请不符合专利法第 2 条第 2 款的规定。

申请属于专利法第 5 条或者第 25 条规定的不授予专利权的范围。

申请不符合专利法第 9 条第 1 款的规定。

申请不符合专利法第 19 条第 1 款的规定。

申请不符合专利法第 22 条的规定。

申请不符合专利法第 26 条第 3 款或者第 4 款的规定。

申请不符合专利法第 26 条第 5 款或者实施细则第 26 条的规定。

申请不符合专利法第 31 条第 1 款的规定。

申请的修改不符合专利法第 33 条的规定。

申请不符合专利法实施细则第 20 条第 2 款的规定。

分案申请不符合专利法实施细则第 43 条第 1 款的规定。

     

详细的驳回理由见驳回决定正文部分(共 7 页)。

2.本驳回决定是针对下列申请文件作出的:

原始申请文件。 分案申请递交日提交的文件。 下列申请文件：

申请日提交的说明书摘要、说明书第 1-69 段； 2022 年 12 月 15 日提交的权利要求第 1-6 项。 

3. 根据专利法第 41 条及实施细则第 60 条的规定，申请人对本驳回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之日起 3

个月内向专利局复审和无效审理部请求复审。根据专利法实施细则第 96 条的规定，复审费应在上述期限内缴

纳，期满未缴纳或者未缴足的，视为未提出请求。

审 查 员：上官李想

联系电话：02862968144

审查部门：专利审查协作四川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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驳 回 决 定

一、案由

申请人于 2020 年 09 月 02 日向国家知识产权局提交了本发明专利申请的申请文件，其中权利要求书包

括 1 项独立权利要求 1 和 9 项权利要求 2-10。

应申请人于 2020 年 09 月 02 日提出的实质审查请求，审查员对本申请进行了实质审查，并于 2022 年 05

月 07 日发出了第一次审查意见通知书，通知书中引用了三篇对比文件：

对比文件 1：CN110132343A，公开日为 2019 年 08 月 16 日；

对比文件 2：“不同退化演替阶段高寒草甸群落根土比和土壤理化特征分布格局”，字洪标等，《草地

学报》，第 23 卷第 6 期，第 1151-1160 页，公开日为 2015 年 11 月 15 日；

对比文件 3：“高寒草甸退化草地-“黑土滩”植物量测定”，黄葆宁等，《青海畜牧兽医杂志》，第 4

期，第 10-13 页，公开日为 1993 年 8 月 29 日。

通知书中指出：权利要求 1-10 相对于对比文件 1-3 以及本领域常规技术手段的结合不具备专利法第 22

条第 3 款规定的创造性。

申请人于 2022 年 08 月 09 日针对第一次审查意见通知书提交了意见陈述书和修改后的权利要求书，其中

合并权利要求 7-8 至权利要求 1 中，将原权利要求 2-6,9-10 序号适应性修改为 2-8，并在意见陈述书中论述

了修改后的权利要求具有创造性的理由：本申请以根土比为主要指标，活死根比例为辅助指标用于判断高寒

草甸退化程度，可避免对毒杂草草甸的误判和排除因极端气候或认为扰动等偶然因素对退化程度的误判，同

时，对比文件以是利用土壤指数、植被覆盖指数、污染指数、土壤 pH 值和土壤微生物作为判断退化程度的

影响因素，不适用活死根比例为辅助判定指标，并且对比文件 1 只适用于海拔 3000-5200m 的范围，本申请

不受海拔影响；对比文件 2 未表明使用活死根比例为辅助指标判定高寒草甸退化程度；对比文件 3 虽然对不

同退化程度的草甸中活根和死根进行了研究，但未表明使用活死根比例为辅助指标，同时，高寒草甸的退化

过程根系往往因为土壤物理结构变化和养分短缺等因素大量死亡，活死根比例明显发生改变，因此活死根比

例的变化可以准确反映草地退化程度。

审查员继续审查，并于 2022 年 10 月 12 日发出第二次审查意见通知书，通知书中并未引用新的对比文

件。通知书中指出：权利要求 1-8 相对于对比文件 1-3 以及本领域常规技术手段的结合不具备专利法第 22

条第 3 款规定的创造性。

针对上述审查意见通知书，申请人于 2022 年 12 月 15 日针对第二次审查意见通知书再次提交了意见陈述

书和权利要求书，其中合并权利要求 5,7 合并至权利要求 1，并在意见陈述书中论述了修改后的权利要求具有

创造性的理由，主要为：（1）对比文件 1 公开的方法是利用多种参数计算得到退化因子 Th，从而进行高寒

山地草原的退化程度，并不是使用活死根比例为辅助指标判定高寒草甸的退化程度，并且对比文件 1 只适用



国 家 知 识 产 权 局

        
210407       纸件申请，回函请寄：100088 北京市海淀区蓟门桥西土城路 6 号  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受理处收
2022.10      电子申请，应当通过电子专利申请系统以电子文件形式提交相关文件。除另有规定外，以纸件等其他形式提交的
             文件视为未提交。

于海拔 3000-5200m，而本申请的判断方法不受海拔的影响；（2）对比文件 2 和 3 虽然公开了不同退化演替

阶段高寒草甸群落根土比和土壤理化特征分布格局，但并没有使用活死根比例为辅助指标判定高寒草甸退化

程度，就无法达到本申请“避免对毒杂草草甸的误判”和“避免因极端气候或人为扰动等偶然因素导致地上

植被表征发生瞬时变化而对草地退化程度作出的错误判断”。

然而，申请人 2022 年 12 月 15 日所提交的权利要求书仅将原权利要求 5,7 所请求保护的技术方案进行简

单合并形成新的权利要求 1，并且申请人陈述的理由不能被审查员接受。

审查员认真考虑了申请人的意见陈述，认为其不能成为权利要求具有创造性的理由。在上述工作的基础

上，审查员认为该案事实已经清楚，因此现针对申请日提交的说明书摘要、说明书第 1-69 段，以及 2022 年

12 月 15 日提交的权利要求第 1-6 项作出本驳回决定，其独立权利要求 1 为：

一种基于根土比判定高寒草地退化程度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步骤 1、采集需要测定位点的土壤样品，要求测定位点均匀分布，地上植被情况于区域内具有代表性，

且取样点不低于 5 个，样本量越大代表性越高；

步骤 2、根据 0-10cm 土壤样品的根土比判定草甸退化阶段，并活死根比例范围作为辅助数据，协助对退

化梯度的判断；根据 0-10cm 土壤样品的根土比判定草甸退化阶段的具体判断标准如下：

步骤 3、当 0-10cm 土壤样品根土比差异较大时，则结合 0-10cm 以及 10-20cm 土壤样品根土比及活死

根比例对退化梯度进行判断；所述步骤 1 中的采集土壤样品应来自同一深度范围内，且土层样品体积不小于

100cm3；

结合 0-10cm 以及 10-20cm 土壤样品根土比及活死根比例对退化梯度进行判断具体为：

如仅 50％-70％的 0-10cm 土壤样品符合某退化梯度根土比及活死根范围，则需参考 10-20cm 土壤样品

根土比及活死根比例；如符合 10-20cm 土壤样品中 70％以上符合该退化梯度根土比及活死根范围，则确定达

到了该退化梯度；

如 0-10cm 土壤样品中，符合某退化梯度根土比及活死根比例的样品，低于总样本数的 50％，且 10-20cm

土壤样品中符合该退化梯度的样本高于总样本的 50％，低于 70％，其余不符合该退化梯度根土比范围的样本，

符合相近的某一退化梯度范围，则认为该区域处于退化的过渡期；

如 0-10cm 土壤样品中，符合该退化梯度的样本根土比及活死根比例，均低于总样本数的 50％，且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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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存在符合三个及以上退化梯度跟土比的数值且占总样本比例均＞5％，则证明样品差异较大，建议扩大样本

量，提升样品代表性；

所述步骤 2 中的根据 0-10cm 土壤样品的根土比判定草甸退化阶段具体为：如 90％以上 0-10cm 土壤样

品均符合该退化梯度根土比，则确定该区域草甸达到了该退化梯度；

如 0-10cm 土壤样品中的 70％-90％均符合该退化梯度根土比及活死根比例范围，则确定该区域草甸达

到了该退化梯度。

二、驳回理由

（一）权利要求的评述

1、权利要求 1 请求保护一种基于根土比判定高寒草甸退化程度的方法。对比文件 1（CN110132343A）

公开了一种高寒山地草原退化程度的测定方法，并公开了以下技术特征（参见说明书第[0005]段）：土壤退化

是生态系统退化的重要指标之一，是比植被退化更严重的退化，主要是土壤理化性质的改变，土壤严重退化

后整个草原生态系统的功能会丧失殆尽(Allen1997)（相当于可用反应地下情况的指标反应退化情况）。随着草

地退化程度的加剧，土壤有机质对于植物的生长、植被的演替起着最直接、最积极的作用，因此，关世英(1997)

建议把土壤有机质含量作为评价草地退化的数量指标。Kennedy(1995)认为土壤微生物参数可作为土壤质量变

化的指标。草地退化与土壤退化有密切关系，但二者不属同一范畴，在评价草地退化时，主要以地表植物群

落为主，其它因素为辅，而评价土壤退化时则应以土壤肥力状况为主。朱兴运(1995)以土壤有机质、酸碱度和

草原特征植物等为指标的综合判断法来确定草地退化程度（相当于可以通过多个指标对高寒草甸退化程度进

行判定）。

权利要求 1 与对比文件 1 相比，其区别特征在于：（1）一种基于根土比判定高寒草甸退化程度的方法，

步骤 2、根据 0-10cm 土壤样品的根土比判定草甸退化阶段，并将活死根比例范围作为辅助数据，协助对退化

梯度的判断；（2）步骤 1、采集需要测定位点的土壤样品，要求测定位点均匀分布，地上植被情况于区域内

具有代表性，且取样点不低于 5 个，样本量越大代表性越高；步骤 3、当 0-10cm 土壤样品根土比差异较大时，

则结合 0-10cm 以及 10-20cm 土壤样品根土比及活死根比例对退化梯度进行判断；步骤 1 中的采集土壤样品

应来自同一深度范围内，且土层样品体积不小于 100cm3；步骤 2 中的根据 0-10cm 土壤样品的根土比判定草

甸退化阶段具体为：如 90％以上 0-10cm 土壤样品均符合该退化梯度根土比，则确定该区域草甸达到了该退

化梯度；如 0-10cm 土壤样品中的 70％-90％均符合该退化梯度根土比及活死根比例范围，则确定该区域草

甸达到了该退化梯度；（3）步骤 2、根据 0-10cm 土壤样品的根土比判定草甸退化阶段，并活死根比例范围作

为辅助数据，协助对退化梯度的判断；根据 0-10cm 土壤样品的根土比判定草甸退化阶段的具体判断标准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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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步骤 3 中结合 0-10cm 以及 10-20cm 土壤样品根土比及活死根

比例对退化梯度进行判断具体为：如仅 50％-70％的 0-10cm 土壤样品符合某退化梯度根土比及活死根范围，

则需参考 10-20cm 土壤样品根土比及活死根比例；如符合 10-20cm 土壤样品中 70％以上符合该退化梯度根土

比及活死根范围，则确定达到了该退化梯度；如 0-10cm 土壤样品中，符合某退化梯度根土比及活死根比例

的样品，低于总样本数的 50％，且 10-20cm 土壤样品中符合该退化梯度的样本高于总样本的 50％，低于

70％，其余不符合该退化梯度根土比范围的样本，符合相近的某一退化梯度范围，则认为该区域处于退化的

过渡期；如 0-10cm 土壤样品中，符合该退化梯度的样本根土比及活死根比例，均低于总样本数的 50％，且

样本中存在符合三个及以上退化梯度跟土比的数值且占总样本比例均＞5％，则证明样品差异较大，建议扩大

样本量，提升样品代表性。由此可知，权利要求 1 相对于对比文件 1 实际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判断高寒草甸

的退化程度。

对于区别特征（1），对比文件 2（“不同退化演替阶段高寒草甸群落根土比和土壤理化特征分布格局”，

字洪标等，《草地学报》，第 23 卷第 6 期，第 1151-1160 页，2015 年 11 月 15 日）公开了不同退化演替阶段

高寒草甸群落根土比和土壤理化特征分布格局，并公开了以下技术特征（参见论文第 1153 页第 2 段-1159 页

第 2 段）：在不同退化演替样地用内径 5cm 土钻按“V”字型，分层（0~10,10~20,20~30 和 30~40cm）采集土

壤样品，每个土壤样地采集 50 钻，每 10 钻土壤混合为 1 个土壤样品；随着不同退化演替阶段进行，高寒草

甸植物群落根土比（体积比和重量比）随退化程度的增加和增大，表层土壤（0~10cm）根土比、容重、水分、

总氮和速效钾含量有显著差异；高寒草甸退化演替过程中，受影响较大的是根土比和速效养分，因此，0~10cm

土层中根土比、土壤养分（如全氮、速效磷、速效钾）的变化是评价高寒草甸是否退化的重要指标。由此可

知，上述区别特征在对比文件 2 中所起的作用与其在本申请中的作用相同，都是将土壤根土比作为评价高寒

草甸是否退化的重要指标，即对比文件 2 给出了将土壤根土比作为评价高寒草甸是否退化的重要指标的启示，

本领域技术人员在面临评价高寒草甸退化程度的问题时，可以想到使用根土比作为判定高寒草甸退化程度的

主要评价指标。

另外，对比文件 3（“高寒草甸退化草地-“黑土滩”植物量测定”，黄葆宁等，《青海畜牧兽医杂志》，

第 4 期，第 10-13 页，1993 年 8 月 29 日），公开了对黑土滩植物量测定，并公开了以下技术特征（参见论文

第 11-12 页第 3.2-3.3 节，表 4）：随草地秃斑地面积的增大，地下 0-50cm 的总根量随之下降；以 0-10cm

层活根为例，重度和极度退化草地较中度退化草地分别减少 2380.2g/m2 和 2639.9g/m2（P<0.01），死根量变化

不明显（P>0.05）（相当于活根与死根的数量与草地的退化程度有关）。由此可知，上述区别特征在对比文件 3

中所起的作用与其在本申请中的作用相同，都是将植物不同深度活根和死根的数量与高寒草甸的退化程度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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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即对比文件 3 给出了将植物活根和死根用于评价高寒草甸退化程度的启示，在此基础上，本领域技术

人员可以想到利用活根和死根的数量来辅助判断高寒草甸退化程度。

同时，对比文件 1 已经公开了通过多个评价指标综合评判高寒草甸退化程度的技术方案，基于此，使用

对比文件 2-3 中所公开的土壤根土比和活、死根数量共同评价高寒草甸退化程度，是根据实际情况作出的适

应性设置；从对比文件 3 所公开的内容可以得到，随着高寒草甸退化程度的加剧，活根数量逐渐减少，死根

数量变化不大，因此，为了简化判断指标，使用活根与死根的比例代替其数量当作评判高寒草甸退化程度的

指标之一，是根据实际情况作出的适应性设计。

对于区别特征（2），为了使最终得到的数据具有可靠性和代表性，在采样区域中选择植被具有代表性的

区域内均匀设置多个取样点并尽可能多地采集样品，是本领域的常规技术手段。同时，对比文件 2 公开了在

不同退化演替样地用内径 5cm 土钻按“V”字型，分层（0~10,10~20,20~30 和 30~40cm）采集土壤样品，为了

保证判断结果的客观性和准确性，当 0-10cm 土壤样品根土比差异较大时，综合 0-10cm 土层以及其相邻

10-20cm 土层中土壤样品的根土比及活死根比例对退化梯度进行判断，是根据实际情况作出的适应性设置；

为了保证每个样品达到检测的最低用量，使检测结果具有可信度且能真实反映高寒草甸的退化梯度，在同一

深度范围内采集土壤样品并且土层样品体积不小于 100cm3，是根据实际情况作出的适应性设置；在将根土比

与活死根比例作为高寒草甸退化的划分标准的基础上，以 90%以上和 70%-90%为划分界限，当土壤样品某种

退化程度根土比和活死根比例满足上述范围，则该区域草甸达到了该退化程度，是对草甸退化程度进行判断

所作出的适应性设置。

对于区别特征（3），对比文件 1-3 的结合已经得到了使用根土比作为主要判断指标，活死根比作为辅助

判断指标的技术方案，在此基础上，根据不同的植被所处的不同退化阶段设置相适应的根土比和活死根比例

范围数值，是为了达到通过根土比和活死根比例判断草甸退化类型作出的适应性设置；为了进一步完善基于

根土比和活死根比例判定高寒草甸退化程度的标准，当 0-10cm 土壤样品中的根土比和活死根比例均低于 70%

时，选择 10-20cm 土壤样品中根土比和活死根比例辅助退化梯度的判定，是根据实际情况作出的适应性设置，

在此基础上，若仅 50％-70％的 0-10cm 土壤样品符合某退化梯度根土比及活死根范围，则需参考 10-20cm

土壤样品根土比及活死根比例，当符合 10-20cm 土壤样品中 70％以上符合该退化梯度根土比及活死根范围，

则确定达到了该退化梯度；若 0-10cm 土壤样品中，符合某退化梯度根土比及活死根比例的样品，低于总样

本数的 50％，且 10-20cm 土壤样品中符合该退化梯度的样本高于总样本的 50％，低于 70％，其余不符合该

退化梯度根土比范围的样本，符合相近的某一退化梯度范围，则认为该区域处于退化的过渡期，是根据实际

情况做出的适应性设置；此外，当样品结果差异较大时，即 0-10cm 土壤样品中，符合该退化梯度的样本根

土比及活死根比例，均低于总样本数的 50％，且样本中存在符合三个及以上退化梯度跟土比的数值且占总样

本比例均＞5％，通过增加样品数量以提高样品代表性，是根据实际情况作出的适应性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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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在对比文件 1 的基础上结合对比文件 2-3 的技术内容和本领域的常规技术手段得到权利要求 1

所要保护的技术方案对本领域技术人员来说是显而易见的，因此权利要求 1 不具备突出的实质性特点和显著

的进步，不符合专利法第 22 条第 3 款有关创造性的规定。

2、权利要求 2 在对比文件 1 的基础上进一步限定了附加技术特征。为了保证根土比以及活死根比例结果

的准确性，将步骤 2 中土壤样品中生物量 95%以上的根系分离作为根系样品，是根据实际情况作出的适应性

设置。因此，在其引用的权利要求 1 不具备创造性的前提下，该权利要求不符合专利法第 22 条第 3 款有关创

造性的规定。

3、权利要求 3 在对比文件 1 的基础上进一步限定了附加技术特征。为了区分出活根和死根以便计算出活

死根比例，将白色根系认定为活根，黑色根系的认定为死根，黑褐色粗根依据其内部颜色进行判断，是根据

活根和死根本身的特征所作出的适应性设置。因此，在其引用的权利要求 1 不具备创造性的前提下，该权利

要求不符合专利法第 22 条第 3 款有关创造性的规定。

4、权利要求 4 在对比文件 1 的基础上进一步限定了附加技术特征。矮嵩草草甸、小嵩草草甸、藏嵩草草

甸、沼泽化草甸和金露梅灌丛作为高寒地区常见的植被，将其选作目标植物，通过某些指标判定其退化程度，

是本领域的常规技术手段。因此，在其引用的权利要求 1 不具备创造性的前提下，该权利要求不符合专利法

第 22 条第 3 款有关创造性的规定。

5、权利要求 5 在对比文件 1 的基础上进一步限定了附加技术特征。根据不同的植被所处的不同退化阶段

设置相适应的根土比和活死根比例范围数值，是为了达到通过根土比和活死根比例判断草甸退化类型作出的

适应性设置。因此，在其引用的权利要求 1 不具备创造性的前提下，权利要求 5 均不符合专利法第 22 条第 3

款有关创造性的规定。

6、权利要求 6 在对比文件 1 的基础上进一步限定了附加技术特征。根据不同的植被所处的不同退化阶段

时设置其在 10-20cm 深度相适应的根土比和活死根比例范围，以此配合 0-10cm 土壤样品中根土比和活死根

比例达到综合判定高寒草甸的退化程度的目的，是根据实际情况作出的适应性设置。因此，在其引用的权利

要求 1 不具备创造性的前提下，该权利要求不符合专利法第 22 条第 3 款有关创造性的规定。

（二）针对申请人意见陈述的答复。

审查员认为：

（1）虽然对比文件 1 和本申请判断高寒草地的退化程度的方法不同，但是对比文件 1 公开了使用多种与

草地退化有关的因素共同判断草地退化程度的发明构思，这与本申请的发明构思一致；同时，对比文件 1 公

开的是通过多种因素共同判断草地退化的技术方案，虽然对比文件 1 的适用范围为 3000-5200m，但其提供了

一种判断草地退化的构思，因此本领域技术人员在面临判断高寒草地退化程度的问题时，可以想到通过多种

参数共同进行判断，这与高寒草地的海拔没有明显的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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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对比文件 1 已经公开了使用多种因素共同判断高寒草地退化的技术方案，对比文件 2 公开了根土比

与高寒草甸退化有显著关系，并明确记载了“土层中根土比的变化是评价高寒草甸是否退化的一个重要指

标”，因此，在对比文件 1 的基础上，本领域技术人员可以想到将根土比作为主要判断高寒草甸退化的指标；

同时，对比文件 3 记载了不同退化程度的高寒草甸中活根和死根的数量，并得到其数量随草甸退化程度的大

致变化趋势，因此本领域技术人员可以得到高寒草甸中与活死根相关的参数与其退化程度有一定关联，但是

有没有起到决定性作用，因此，为了避免使用单一指标判定所产生的误差，将活死根比例作为一种辅助判断

手段，是本领域技术人员可以想到的；并且从权利要求 5 和 6 的图表中可以看出，与根土比的判定数据不同，

同一土层中不同退化程度的活死根比例存在重叠，且没有一定的变化规律，因此也印证了活死根比例仅能作

为一种辅助参数。

因此，申请人的意见陈述也不足以证明本申请的权利要求具备创造性。

三、决定

综上所述，本发明专利申请不符合专利法第二十二条第三款的规定，属于专利法实施细则第五十三条第

二项的情况，因此根据专利法第三十八条予以驳回。

根据专利法第四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申请人如果对本驳回决定不服，可以在收到本驳回决定之日起三

个月内，向专利局复审和无效审理部请求复审。

审查员姓名:上官李想

审查员代码:30141765


